
证券代码：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6-10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东华诚信工业设备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工业设备”）是东

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东华软件”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人，工业设备拟将其持有的东华软件股份 147,026,212 股（占东华软

件总股份的 9.37%）中的 78,494,689 股（占东华软件总股份的 5%）以协议转让

的方式予以转让，转让后工业设备仍持有东华软件 4.37%的股份。 

2、本次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审核申请以及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2016年 11月 8日，东华软件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工业设备的通知，工业设备于 2016年 11月 8日与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海盛”）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工业设备拟通过协议

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东华软件股份 147,026,212 股中的 78,494,689 股转让

给中海海盛。本次权益变动后，工业设备仍持有东华软件股份 68,531,523 股。

本次转让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协议转让审核申请以及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 

 二、股份转让变动情况  



股份转让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工业设备 147,026,212 9.37% 68,531,523 4.37% 

中海海盛 0 0 78,494,689 5%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东华诚信工业设备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 3号楼 1层 1106 

执行事务合伙人：郭玉梅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 09月 11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138587 

经营范围： 销售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电子元器件、制冷空调设备、

金属材料及开发后的产品；工业窑炉、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出资方式: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郭玉梅 900 900 2013年 3月 18日 货币 

薛向东 600 600 2013年 3月 18日 货币 



合计 1500 1500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25 层 

法定代表人：密春雷 

注册资本：58131.5773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84077535Y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国内沿海及长江

中下游普通货船、成品油船和化学品船运输；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国内船舶管理；

船务代理；高科技开发；投资管理；从事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资产管理；兼营化工产品及原科（专

营除外）、矿产品、实用电器、机械产品、金属材料、钢材的销售；沥青仓储贸

易；装修工程，自有房屋租赁。（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

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比例（%） 

上海览海投资有限公司 33.430 

上海览海上寿医疗产业有限公司 9.390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8.910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00 

胡冰 0.7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改革机遇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650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东华诚信工业设备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股份转让相关事宜 

1.1 甲、乙双方同意：甲方依本协议之约定将甲方所持有的拟转让股份

转让予乙方，乙方依本协议之约定受让甲方持有的拟转让股份；  

1.2 甲、乙双方同意：拟转让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比照大宗交易相关规

定，按照本协议签署日（2016 年 11月 8日）前一个交易日（2016年 11月 7日）

东华软件股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23.39元）的 90%确定，即 21.05元/股，据此

本次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为 1,652,313,203.45(大写: 拾陆亿伍仟贰佰叁拾壹万

叁仟贰佰零叁元肆角伍分)。 

1.3 双方同意，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协商确定的交割日一次性付

清股份转让价款。 

第二条 协议生效 

2.1 本协议经签订后即成立，自中海海盛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

次股份转让的决议或决定之日起生效。 

2.2 有书面证据表明本协议第 2.1款约定的任一生效条件确已无法实现，

并将导致签署本协议的目的落空使得本协议无法生效的，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均有

权以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解除本协议的书面通知自到达对方之日起生效。 

第三条 交割 

3.1  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按照本协议第 1.3 款约定付清全部股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570 

刘建军 0.560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560 

王海荣 0.550 



份转让价款后并且工业设备办理完毕拟转让股份所在股票账户名称由北京东华

诚信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变更为工业设备的手续（甲方不晚于本协议生效后 10个

工作日办理完毕该等手续）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照法律及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的规定办理完毕有关拟转让股份转让过户至乙方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

双方应当在办理相关手续时予以互相配合。 

3.2  双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应于 2016年 12月 15日前完成将转让股份转

让过户至乙方名下的过户登记手续。 

第四条 转让方的保证及承诺 

4.1 甲方向乙方保证、承诺： 

(1) 甲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注册、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 

(2) 甲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均； 

(i) 在甲方权力和营业范围之中； 

(ii) 已采取或将采取必要的行为进行适当授权； 

(iii) 不违反对甲方有约束力或有影响的法律或合同的限制； 

(3) 甲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是甲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甲方在签署本协议

之前已认真审阅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4.2 甲方保证，于拟转让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前，拟转让股份不存在

被质押、不会被查封、不会被冻结且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 

4.3 甲方保证，于本协议签署日直至拟转让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

不存在甲方与任何第三方达成的仍然有效的关于拟转让股份转让或托管事宜的

任何合同、协议或者类似法律文件。 

4.4 甲方保证，在为本协议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甲方

向乙方提供的所有资料是真实的。 

4.5 甲方保证,除已向乙方书面披露以及甲方、东华软件公告披露的以

外，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本协议履行完毕期间，甲方不会将与拟转让股份相应的



任何权利转授他人。 

4.6   在拟转让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后，甲方不再持有拟转让股份。 

4.7 甲方承诺其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4.8 甲方将按本协议约定以及法律法规之规定承担由于违反上述各款保

证及承诺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赔偿给乙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第五条 受让方的保证及承诺 

5.1 乙方向甲方保证、承诺： 

(1) 乙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注册、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2) 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均： 

(i) 在乙方权力和营业范围之中； 

(ii) 已采取或将采取必要的公司行为进行适当授权； 

(iii) 不违反对乙方有约束力或有影响的法律或合同的限制； 

(3) 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是乙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乙方在签署本协议

之前已认真审阅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5.2 乙方保证，在为本协议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乙方

向甲方提供的所有资料是真实的。 

5.3 乙方承诺，本协议签署后，乙方不得从事任何有悖本协议契约目的

的行为。 

5.4 乙方承诺其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5.5 乙方将按本协议约定以及法律法规之规定承担由于违反上述各款保

证及承诺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不造成负面

影响，没有损害股东利益。  



公司长期看好国内外市场，并一直积极寻求合适的海外发展机遇，而工业设

备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此次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其

持有的东华软件 5%的股份，其获得的资金可为公司实现“走出去”战略提供强

有力的资金支持，为公司未来的长期发展打造坚实的基础。 

六、转让方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薛向东、北京东

华诚信电脑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东华诚

信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北京合

创电商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不竞争承诺 2005 年 10

月 2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承

诺人履行了

承诺。 

薛向东、北京东

华诚信电脑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东华诚

信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北京合

创电商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 

2012 年 12

月 05 日 

长期 报告期内，承

诺人履行了

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薛向东、北京东

华诚信电脑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东华诚

信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北京合

创电商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计划自公司股

票复牌起三个

月内，通过证

券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定向

资产管理等方

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不低于

人民币 1.5 亿

元，通过上述

方式购买的公

司股票在六个

月内不进行减

持。 

2015 年 08

月 11 日 

2016 年 2

月 12 日 

报告期内，承

诺认承诺已

履行完毕。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工业设备及中海海盛都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诺。  

七、其他相关说明  

（一）工业设备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6]1号）中不得减持的情形。  

（二）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中海海盛持有公司 5%及以上的股份、工业设

备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6]1号）。  

（三）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 号）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将于相关各方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毕后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